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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有企业分类的建议
陈斌

营资本参股，这类企业应做到政府绝对

控股，或对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实行专项

补助。这类企业以社会效益为主，兼有

经济效益，对其管理应采取直接管理和

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控股程度越高，

政府管理应越严，企业自主权越少。在

企业决策上要体现政策导向，管理层任

命可采取竞争择优和政府任命相结合，

全社会公开竞聘选择人才，再由政府任

命以实现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实行任期

制，任期目标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就应换

贤，能者居之。在分配上要保障民营资

本利益，降低其投资风险，实现利益基

本均衡。在考核上，应区别对待 ：实行

国家绝对控股的，考核上可比照纯公共

服务类 ；实行专项补助的，政府与企业

采取契约方式，按照预定的补助标准执

行，这相当于政府长期购买公共服务。

重点控制类，这类企业较为特殊，

政府控制并不是为了取得利润，这类企

业也不一定需要政府补助，而是因为具

有网络效应、规模效应或经济安全性，

如铁路、通讯、管网建设跨行政区域，

政府控股建设更经济，国防、航天、造

币企业涉及国家安全，采取国有形式更

有保障，应实行国家绝对或相对控股。

重点控制类企业，具有政策性和经营性

双重性质，对其管理要实行计划和市场

并重。首先，政府对其亏损没有补偿义

务，这类企业一般处于关键领域，能够

取得较高的利润，只是在特殊情况下，

政府才出手救助 ；其次，政府对企业经

营也要关注，因为政府控股，经营的好

坏涉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但应尽量采

取间接的管理方式，给予其适度的经营

自主权，政府要重点关注企业经营集中

度，铁路、通讯这类企业适度规模经营

无疑能产生规模效益，但规模过大，形

成完全垄断或双头垄断则失去了市场竞

争，企业失去活力，民众负担加重，在

市场高度集中时，不管企业效益多好，

都应强制分拆，相反，如果规模过小，

则应引导企业合并，降低服务成本。

鼓励引导类，这类企业对国家综合

实力提升影响大，如关键产业、先进技

术、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产业，若

政府不加以扶持，只靠自身发展缓慢，

不利于整体战略的实现，若主要由政府

办，一方面财力不允许，另一方面不能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宜采取国有参

股或者专项引导等形式激励发展，企业

性质是经营性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

政府支持和引导是有限度的、有期限的，

如鼓励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期可实

行国有资本参股或补助，产业发展成熟

后就要向市场转让或取消补助，企业由

鼓励引导类转化为纯经营性类，国有资

本退出后再培育更有价值的领域。

纯竞争类，这类企业的技术和所

处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市场上同质企

业很多，如一般加工业、建筑业和服务

业，不具备战略性地位，也不涉及经济

安全，政府对其管理尽量通过现代企业

制度、股权治理和经济杠杆进行，让其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私营企业平等竞

争。纯竞争类应该是国有资本退出的重

点领域，长期看，这类企业的比重会不

断降低，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或因财政

收入的需要，如烟酒类国企，或因改制

条件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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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准

确界定不同国企功能，分类推进改革。

当前多数观点把国企分为公益类、功能

类、竞争类三类，这种分类值得商榷 ：

竞争与公益其实都是政府对企业的功能

定位，功能类同竞争类、公益类是包含

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且分类太粗，难以

满足管理需要。笔者认为应将国企分为

五大类 ：纯公共服务类、重点补助类、

重点控制类、鼓励引导类、纯竞争类。

纯公共服务类，企业向社会免费或

低廉提供服务，宜实行国有独资形式，其

性质严格来说是财政拨款的社会组织，

之所以将其归类于国企，是因为要追求

以较低的社会耗费实现尽可能高的社会

效益，这一点与企业利润的原理一样，且

实行企业形式有利于扭转长期以来公共

服务重投入轻产出、重供给轻耗费的惯

性思维。政府应对其实行直接管理，“一

企一策”，严格核定目标任务和费用控制

标准，做到定岗定责定员，重点考核效

益费用比 ；管理层由政府统一任命或调

配，企业投资和负债要经授权批准，控

制其资产、债务规模和经营方向 ；在价

格方面，要根据居民收入状况和财政状

况，合理确定居民负担，对居民适当收费

是对服务费用的补偿，而不是利润的需

要 ；在分配方面，若有盈余，大部分留

做事业发展基金，小部分用于绩效奖励，

职工工资总额由政府控制 ；在严格成本

控制的基础上，收支缺口应由政府解决，

以实现其财务可持续性。

重点补助类，这类服务涉及人群

广，私人不愿办也办不好，政府在财力

充裕时也可纳入纯公共服务类，由于财

力有限，政府才采取 PPP 等模式允许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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